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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

目录清单（2021 年版）》编制说明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编制背景

2020 年 2 月 28 日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生态环境

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国办函﹝2020﹞18

号），对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的制订和实施

做出部署。经国务院同意，生态环境部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

印发《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(2020 年

版)》（环人事﹝2020﹞14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指导目录》）及说

明，要求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贯彻执行。《通知》要求

各省、自治区和直辖市在《指导目录》基础上，可以根据法

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和地方立法等情况，对行政执法事项进行

补充、细化和完善，并建立动态调整和长效管理机制。

二、编制目的

（一）推进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改革

2018 年 12 月，中办国办《关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

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》明确提出，要全面梳理、规范和

精简执法事项，加强对行政处罚、行政强制事项的源头治理，

实行执法事项清单管理制度。编制《目录清单》，是落实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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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3/202003/W020200317598618990211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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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精神

的生动实践，也是全面落实清权、减权、制权、晒权等改革

要求的重要体现。

（二）明晰生态环境部门执法职责边界

《目录清单》厘清生态环境部门行政执法职责边界，为

生态环境部门依法开展执法工作提供依据。同时，通过编制

《目录清单》，进一步明晰生态环境部门与水务（海洋）、农

业农村、规划资源、绿化市容等监管部门之间职责边界，明

确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职责范围，有利于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

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，构建职责明确、边界清晰、协同高效

的执法职责体系。

（三）明确生态环境保护部门执法事项

《目录清单》以生态环境部《指导目录》为蓝本，结合

我市地方立法情况，进行补充、细化和完善，全面梳理生态

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名称、职责履行、实施依据、实

施主体（包括责任主体和第一责任层级），确定本市生态环

境部门依法实施的行政执法事项 204 项，内容涵盖水、大气、

土壤、固体废物、辐射、环评、噪声生态和综合等 9 大类。

三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全面梳理

在生态环境部《指导目录》的基础上，全面梳理我市地

方性法规、规章共 13 部。其中，《上海市饮食服务业环境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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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防治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

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>办法》均于 2004 年

生效实施，由于颁布时间较早，部分规定与上位法发生冲突，

已经被列入市司法局立法后评估工作，并在我局官网予以公

开。因此，上述 3 部政府规章均未列入《目录清单》。实际

增加地方性法规 3 部、规章 7 部（见附件一）。

（二）合理调整

《目录清单》共确定执法事项 204 项，其中行政处罚事

项 189 项、行政强制事项 15 项，比《指导目录》的 248 项

执法事项减少 44 项，其中行政处罚事项减少 39 个、行政强

制事项减少 5 个（见附件二），具体调整情况如下：

一是删减执法事项（56 项）。包括：删减 48 项由生态环

境部实施的执法事项。对《指导目录》中涉及第一责任层级

为“国务院主管部门”的 48 项事项及 2 条实施依据予以删

除。删减 4 项因法律修改而减少的执法事项。由于 2018 年 1

月 1 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》生效实施，排污费

改为环境税，删除第 101 项“对拒报或者谎报规定环境噪声

排放申报事项的行政处罚”；2016 年 7 月 13 日《限期治理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》被废止，删除第 103 项“对经限期治理逾

期未完成噪声污染治理任务的行政处罚”；生态环境部配套

公布《危险化学品环境管理登记办法》（部令第 22 号）和相

关环境管理名录已废止，删除第 141 项“对未按照规定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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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化学品企业相关信息的行政处罚”；2020 年 9 月 1 日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修订生效，相关执

法事项发生调整，《目录清单》采用修订后的法律规定，删

除 1 项执法事项。删减 4 项本市没有监管对象的执法事项。

本市不存在尾矿、铀(钍)矿、核设施营运单位、土地荒漠化

盐渍化、珊瑚礁和红树林等，因此，删除《指导目录》第 67

项“对违法采挖、破坏珊瑚礁，砍伐海岛周边海域红树林等

造成海洋生态系统破坏行为的行政处罚”、第 109 项“对产

生尾矿的企业未申报登记等行为的行政处罚”、第 166 项“对

不按照规定报告有关环境监测结果行为的行政处罚”和第

221 项“对核设施营运单位未对核设施周围环境中所含的放

射性核素的种类、浓度或者核设施流出物中的放射性核素总

量实施监测，或者未按照规定报告监测结果的行政处罚”涉

及的 5 项执法事项。

二是移送执法事项（17 项）。包括：移送 2 项由水务部

门实施行政执法的执法事项。根据生态环境部、水利部《关

于<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（2020 年版）

有关事项说明的通知>》（环人事﹝2020﹞23 号）精神，移送

2 个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对违反《水法》第六十五条第二款、

《太湖流域管理条例》第六十六条相关条款的行为行使执法

职责的执法事项。移送 13 项由上海海警局实施行政执法的

执法事项。根据上海市生态环境局、上海海警局关于印发《上



5

海市生态环境局与上海海警局执法协作备忘录》的通知（沪

环函〔2020〕9 号）要求，移送 13 项由上海海警局负责执法

检查和处罚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、海洋倾倒废弃物对海洋污

染损害的等执法事项。根据本市执法工作实际情况，暂不纳

入 2 项由农业主管部门划转的执法事项，第 35 项“对在饮

用水水源保护区内使用农药等行为的行政处罚”和第 165 项

“对因开发土地造成土地荒漠化、盐渍化的行政处罚”的内

容。

三是新增执法事项（29 项）。包括：新增地方执法事项

27 项。增加 3 部我市生态环境行政法规、7 部政府规章共计

27项执法事项。新增因法律法规修改而增加的执法事项2项。

《指导目录》颁布后，2020 年 9 月 1 日修订生效的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增加 2 项执法事项。

（三）便于操作

《目录清单》的执法事项按照违法行为的类别进行划

分，明确了每一种执法事项的职权类型、法律依据、实施主

体（责任部门和第一责任层级），便于执法人员在执法时使

用和查阅。同时，将专业的法律知识通俗化，有利于公众对

生态环境执法监督。《目录清单》经法定程序审核后，由市

人民政府发文授权我局发布，我局发布后指导实施。

四、编制情况

（一）收集资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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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指导目录》发布后，为学习和借外省市的先进经验，

收集长三角三省、三个直辖市及山东、青海、江西等省市编

制《目录清单》的情况，与已经完成《目录清单》发布工作

的山东省、重庆市、海南省、青海省、四川省、江西省和浙

江省等七个省市，沟通《目录清单》编制具体做法。

（二）意见征求

一是征求生态环境系统的意见。2020 年 10 月 22 日，征

求局内各业务处室及相关单位意见，收集共 22 条意见，采

纳 13 条意见，未采纳 9 条意见；2020 年 11 月 2 日，征求

16 个区生态环境局和总队意见，收集共 9 条意见，采纳 4 条

意见，未采纳 6 条意见。

二是征求相关部门意见。2020 年 11 月 9 日，征求市委

编办、市司法局、市水务（海洋）局、市农委、市规划局、

市绿化市容局、上海海警局、市住建委等 8 个委办局意见，

收集共 4 条意见，采纳 3 条意见，未采纳 1 条。

三是征求市委编办的意见。2020 年 11 月 20 日，与市委

编办进行沟通，对《目录清单》的编制的结构、职能交叉和

今后的工作，提出了详细的意见。

（三）调整结构

一是重新调整《目录清单》结构。2020 年 12 月 3 日，

按照市委编办的意见，重新调整《目录清单》的结构。《目

录清单》的结构由“分类”排序，变为“逐条”排序，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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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的《目录清单》与《指导目录》的结构保持一致，并向市

委编办汇报《目录清单》调整情况。

二是征求调整后《目录清单》的意见。2020 年 12 月 8

日，再次向相关处室、单位、相关委办局征求调整后《目录

清单》的意见；12 月 22 日，召开相关委办局参加的会议，

征求对《目录清单》的意见。

五、情况说明

（一）关于事项名称的问题

《目录清单》沿用了《指导目录》关于行政处罚、行政

强制事项名称，原则上根据设定该事项的法律、行政法规和

部门规章条款内容进行概括提炼，统一规范为“对××行为

的行政处罚（行政强制）”，对部分涉及多种违法情形、难以

概括提炼的，以罗列的多种违法情形中的第一项为代表，统

一规范为“对××等行为的行政处罚（行政强制）”。

（二）关于实施依据的问题

在《指导目录》的基础上，按照完整、清晰、准确的原

则，列出设定该事项的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具体条款内容。

《指导目录》实施依据涉及各类法律法规共计 69 部，其中

法律 15 部、法规 22 部、规章 32 部。《目录清单》共涉及各

类法律法规规章 79 部，其中法律 15 部、法规 25 部、规章

39 部，增加本市地方性法规 3 部、政府规章 7 部。相较于《指

导目录》，涉及法律法规数量增加 10 部，补充实施依据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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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 个。

（三）关于实施主体的问题

《目录清单》以《指导目录》确定的实施主体为依据，

根据水利部、国家林草局办公室等相关部门关于综合行政执

法事项衔接的通知规定，结合本市机构改革方案和有关部门

“三定”规定，进一步厘清了行政执法事项中有关生态环境

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职责范围和执法边界。

（四）关于责任层级的问题

《目录清单》以《指导目录》有关第一责任层级为执法

主体，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相关实施主体层级的规定，结

合本市机构改革实际，对部分事项的第一责任层级作出如下

调整：一是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将第一责任层级确定为“区

级”，即 16 个区级生态环境部门；二是按照“谁审批，谁监

督”的原则，对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规定的行为，事中监

管第一责任层级确定为作出“环评”审批的生态环境部门，

事后监管第一责任层级按照市、区二级生态环境部门的分工

确定；对违反许可证的行为，事后监管的责任部门为核发许

可证的生态环境部门。三是按照法定原则，法律规定管辖权

为“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”“国务院生态环

境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”，第一责任层级确定为“市级”，防止以属地管理为名

将执法职责转移基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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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关于城管部门职责问题

根据《上海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条例》《上海市城市管

理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办法》的规定，通过相对集中授权给城

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共 6 大类执法职责，涉及到《上海市环

境保护条例》《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上海市社会生活

噪声污染防治办法》中的内容，具体明确为城市管理行政执

法部门的执法事项未纳入本《目录清单》中，并且由生态环

境部门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开展的执法事

项《目录清单》中以备注的形式予以说明。


